
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二○一六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演辞（附图） 

 

以下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今日（一月十一日）在二○一六年法律年度

开启典礼上发表的演辞全文（中文译本）： 

律政司司长、大律师公会主席、律师会会长、各位嘉宾： 

我谨代表司法机构全体仝人，热烈欢迎各位莅临本年度的法律年度开启典

礼。藉此典礼，我们得以认真思考法律对社会的影响，以及司法机构和法律界在其

中所担任的角色。倘若社会大众重视法治的概念，视之为本港社会的基石或支柱，

就必须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，以及法院是如何秉行公义──毕竟，在概念上而言，

秉行公义正是司法的目的。香港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为依据，并建基於其公平、透

明及向法院提出诉讼之权利的特点上。当中最关键者当然包括那些与法律的运作、

法院及法律界关系极密切的人士，但与此同时，社会上每一个人对法律的目的之理

解和接纳，同样十分重要；这对具影响力或权力者而言（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政府

及所有政府人员）尤为如是。法律旨在促进社会大众的福祉，人们不应视之为阻

碍。 

我们可先从若干基本原则开始讨论。人与人或机构之间的各类活动及复杂的

互动，均受法律所规范，这是当然不过的事。其目标是让市民大众得以享有尊严的

生活，让他们及家人能尽展抱负，并使社会中人人互相尊重。要达成上述目标，就

必须设立一套基础架构，以确保有关目标能实现。 

法律的基础架构有一项重要的根本：就是所有法律必须符合若干最基本的要

求，亦即宪法所规范及规定的要求。香港的所有法律均须符合《基本法》。众所周

知，《基本法》列明了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，这些权利和自由均受到宪法的保

障。《基本法》第三章列明大部分相关的权利和自由∶ 

（1）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：第二十五条。 

（2） 永久性居民的权利：第二十四条。此处包括迁徙的自由及出入境香港的自

由：第三十一条。 

（3） 言论、新闻、出版的自由，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：第二十七条。 

（4） 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、拘留、监禁：第二十八条。 

（5） 信仰的自由及宗教信仰的自由：第三十二条。 

（6） 选择职业的自由：第三十三条。 

（7） 婚姻自由：第三十七条。 

《基本法》另载有两项条文，以规定香港的法律制度∶ 



（1）首先，除《基本法》的特定条文外，在香港实行的法律为原有的普通法及衡

平法：第八条。众所周知，这规定令香港成为一个普通法适用的司法管辖地区。 

（2）其次，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（公

约）适用於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，通过香港的法律予以实施。该公约通过《香

港人权法案条例》（第 383 章）实施。《基本法》中对该项国际公约的提述值得我

们留意。我较早前提及的各项权利中，也有不少同样载列於该公约内。从《基本

法》提述该公约这一点可见，我们在考虑那些在公约内载列的权利之内容及实质要

义时，必须顾及其在国际上公认的法律理解。 

要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，关键在於明白人人平等这个概念。我曾经说过，而

不少人在这之前也曾经说过，法律对每一个人同样适用。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

个机构是凌驾於法律之上、超出法律规范以外的。因此，政府及所有政府人员均一

概受法律约束，与其他人并无分别。没有任何特别团体、机构或人士是凌驾於法律

之上或免除於法律的平等适用。人人平等是法治的一个基本要素。能正确地接纳这

点，才算是能正确地尊重法治。 

接下来，我要谈谈法院在本港社会中的角色。只有当法律纠纷须要裁决时，

法院才会担任积极角色。这可能是在刑事案件中，法院就某人是否有罪作出裁决；

也可能是在民事案件中，就一些通常关乎金钱或物业方面的民事权利作定夺；另外

也可能是涉及公众的案件，当中牵涉的不仅是诉讼各方的权利，而且或许更重要

的，是牵涉整体的公众利益。稍后我将就公法案件及司法覆核再作说明。 

《基本法》清楚界定了法院的宪制角色∶香港法院享有「审判权」，而法院

亦会独立地司法。司法独立的原则列载於《基本法》的三项条文之内。历来已有不

少关於司法独立的言论，但永远值得再三重覆的一点是∶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关键。 

我现在谈谈上述基础架构中关於法院的司法工作这部分。这方面指的是法院

的日常运作∶法官如何依法秉行公义，其运作方式，以及诉讼人士如何向法院提出

诉讼。 

法院就法律纠纷作出裁决，就是《基本法》所规定的行使「审判权」之意。

这是宪制责任。我要强调「法律纠纷」一词，因为法院的工作是依法就纠纷作出裁

决。诉诸法院的各类纠纷源自各式各样的情况，其背后的动机亦各有不同。尽管如

此，对法院而言，唯一有关的只是纠纷所引起的法律后果。正如我以前多次指出，

法院只会处理须予考虑的法律问题。毕竟，这正是秉行公义的概念∶恪守法律、法

律原则及法律精神。 



法官在处理法律纠纷时，必须公平考虑诉讼各方的观点。我刚才曾经指出，

「公平」是香港现行法律制度中的主要特点之一，而为了达致公平，庭上各方的论

据均应获得充分和适当的考虑。有人说，所有诉讼人均应能「在庭上畅所欲言」，

但更准确的说法，是诉讼各方均有权确保其陈述皆获得聆听。这是公平聆讯的精要

所在。法庭审理的纠纷往往甚为复杂，必须细心分析不同观点，然后才能作出公正

的裁决。有时，聆讯的过程漫长，这从法庭的判案书的内容可见一斑，但个中原因

每每显示涉案纠纷的复杂程度，并反映了更重要的一点，即法庭必须细心和公平地

考虑在庭上提出的各项论点。这正好让公众明白，法庭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达致其看

法，并且行事公平。败诉的一方有权知道败诉的理由。公众也有权获得保证，法庭

进行的聆讯必定是公平的聆讯。 

法庭的工作和法官审理案件的方式须予公开，令人有目共睹，这点非常重

要。司法公开是验证本港法律制度是否有效及公平的客观指标；又或可以说，司法

公开是衡量法治的实际运作情况的标准。司法程序的透明度在我们的法律制度中至

为重要：现时几乎所有司法程序均会公开进行，几乎所有的书面判案书皆会公开发

布，这正正体现了司法公开。我说「几乎所有」，是因为有少数的例外案件，涉及

敏感的议题，若将之公开并不符合公众利益。在此刻，我也想谈谈双语制度和法庭

的判案书。中文和英文均为香港的法定语文，因此，判案书有以中文也有以英文写

成的。如判案书具法律参考价值，便会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，藉以提高法院制度的

透明度。 

如前所述，法院行事的透明度，是一个有用而客观的准绳，以衡量前述的法

律基础架构是否有效。然而，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，亦即是本港法律制度的三个

特点中的最后一个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设立方便易用和具效益的法庭程序对此大有

帮助，而这亦是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。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推行至

今已近七年，虽然仍有改善的空间，但我相信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已成功克服了种种

挑战，这同样也可以客观地衡量。客观性是很重要的。很多人有不同的观点──这

是他们的权利──但最终，不论这些观点是正面还是负面，要对它们作出适当的评

价，评价便必须客观。 

公众向法院提出诉讼的权利的实践，亦可按香港提供法律援助的状况来衡

量。多年来，法律援助让众多诉讼人获得向法院寻求公道所需的途径，他们包括严

重受伤的人士、其家属，婚姻出现问题的人士，以及其他需要法律保障但并无经济

能力聘请法律代表的人士。当然，在公法这个重要的范畴里，法律援助对确保香港

的公法和宪法的正常发展作出贡献，因而有助加深我们对本港法律制度的了解。以

下我将谈谈公法案件和司法覆核。 



对公众而言，这类案件最能够展现和验证公平、透明及向法院提出诉讼之权

利这三大特点。公法案件往往关乎宪法方面的法律原则，故必然涉及公众利益。因

此，自一九九七年开始，香港的法院曾处理不同的宪法和公法争议，当中涉及的事

宜包括∶ 

（1）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子女在香港的居留权； 

（2）言论、游行和示威的自由； 

（3）环保问题； 

（4）婚姻； 

（5）社会福利； 

（6）选举。 

整体而言，公法案件涉及的正是受《基本法》保障的各项权利和自由，向来

为社会大众所珍视。这些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上人人皆享有的，它们所反映的是基本

的社会价值观。社会人士对权利和自由的认识加深，意味着他们现时均会期望，决

策者在作出一些影响本港民生和活动各方面的决定时，能够克尽本分，承担问责。

公共事务范畴的决策者能克尽本分，承担问责，这就是「良好管治」；而良好管治

则是恪守法律规定及其精神的同义词。换句话说，良好管治体现了法治的概念，亦

正正是被称为司法覆核的一类案件的精粹。这类案件大多涉及政府或某个政府部

门，但也可能涉及其他公共机构。司法覆核案件必然牵涉公众利益，而法院就这类

案件作出的判决，其影响每每波及诉讼各方以外的市民大众，有时甚至直接影响整

个社会。不论案件是牵涉已经发生了的事情，还是未发生的事情，而后者比前者可

能更为重要，法院就公法诉讼作出的判决，往往成为如何达致良好管治的指引。虽

然诉讼过程偶尔会带来不便，但整体而言，司法覆核维护了公众利益，亦促进社会

大众的福祉，其重要的角色理应得到正确的肯定。 

正正由於司法覆核如上述般涉及公众利益，法庭在处理司法覆核案件时，必

致力确保所有相关的法律论据均获得陈述的机会，然后法庭才会作出判决。鉴於公

法案件的争持重点，往往涉及取向迥然的各种权利和自由，法庭所面对的，必然是

艰深复杂的论据。与处理其他案件的情况一样，法官必须公平地聆听所有妥为陈述

的观点。刚才我曾经提及，公平的聆听是法院秉行公义的特点之一。处理司法覆核

案件的方式，亦是一样。处理涉及公众利益的争议，更别无他法。 

鉴於司法覆核这类案件的性质，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因素难免会构成案件背景

的一部分。不过，正如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和我本人分别多次指出，法院所

处理的只是当中涉及的法律问题。诉讼各方的动机，不管是政治还是其他方面的动

机，实在无关重要：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，就是法律上是否有充足的理据。只顾思

索诉讼各方有何动机，对作出正确的判决结果毫无帮助。让我重申这一点：司法覆



核所关乎的，单单是受争议的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，而非某项政治、经济或社会论

点的是非曲直。 

正因如此，法院在处理司法覆核案件时，必须份外明察，确保只有合适的案

件方可获得处理。有别於大部分其他类别的原诉法律程序，司法覆核的申请必须在

取得法院的许可后方可提出。申请须符合的标准由终审法院於二○○七年订立，为

一甚高的门槛，因为拟申请司法覆核的人士，须证明其论据是合理地可争辩，并且

具有实际的胜诉机会。终审法院阐释如下：订立有关「许可」的规定，「目的是避

免公共机构因一些不可争辩的挑战而备受不当无理的缠扰。在法治社会里，市民可

以向法庭申请司法覆核，质疑公共机构的决定，这点固然极为重要；然而，为了保

持良好的公共行政，以保障公众利益，我们不应让公共机构因为一些不可争辩的申

索，而在作出决定后不能确定其决定的有效性，我们也不应让受到这些决定影响的

第三者面对这些不明朗因素。」 

若申请符合上述的门槛规定，法庭即会沿用处理其他案件的一贯方式，考虑

所提述的论据，依法作出判决。香港具有完备的法律基础架构，确保能够达致这个

结果。法庭的程序公开透明，大众可以有目共睹，并在最后自行作出判断。 

法律对香港如此重要，因此我们司法人员的质素应尽可能达到最高水平。最

近作出的多项司法任命已足以反映此点。不过，我们也有需要继续留意实际的情

况。为此，司法机构经过详细的内部检讨后，最近致函政府，建议改善法官的服务

条件。此外，我们现正就法官的法定退休年龄进行检讨，有关工作正逐步开展。这

些事项对社会相当重要，能确保并鼓励最优秀的法律人才加入司法机构。维持和提

高司法机构的卓越质素，对履行前述的司法职能至为重要。 

多年以来，政府一直全力支持司法机构的需要，我们心存感激，谨此致谢。

在过去一段时间内，司法机构亦就法庭及办公地方的中期和长远需求，和政府展开

磋商，而政府亦积极回应，予以支持。一如各位所知，终审法院已於去年九月迁往

新址，即位於昃臣道的前最高法院。这是司法机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里程碑。终

审法院大楼是法治的鲜明象征，人人皆有目共睹。今年稍后，位於深水埗的西九龙

法院大楼亦将告落成。此法院大楼将设有裁判法院、小额钱债审裁处、死因裁判法

庭和淫亵物品审裁处，提供需求殷切的空间，以确保这些法庭能有效运作。此大楼

的建筑设计亦配合法庭建筑应有的庄严风格。 

今天我尝试向各位概述香港法院秉行公义的情况。无疑，当中会有可以改善

之处，我们亦会积极求进；不过我相信，我们的制度架构优良稳健。公众对法律制

度的认识日益加深，我对此表示欢迎，因为这正是法律制度继续行之有效和深受认

同的关键所在。 



我谨此代表司法机构祝各位和家人新年进步、万事如意。谢谢各位。 

完 

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１日（星期一） 

香港时间１９时３３分 

 

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  


